
琼崖妇女解放的先声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府海地区的女
青年就在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的带领
下，积极参加募捐、集会、罢课活动，声援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在新思想、新文
化的启发下，琼崖妇女开始觉醒，反对封
建包办婚姻，走进学校，有的还到海南岛
之外求学，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提高政
治觉悟，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琼崖澄迈县山口村女青年
王宏贞到府城匹瑾女子中学读书。受该
校革命教师陈玉婵的影响，她参加了学
生运动，后当选为琼崖学联会代表。在
全琼学联代表大会上，王宏贞和梁惠贞
向大会提出“男女平等，改良婚姻，禁止
停妻再娶”的倡议，获得全体代表的赞
同。同年，琼东县女学生冯素娥大胆反
对封建包办婚姻，在《新琼崖评论》上发
表抗婚书，提出：“妇女如果由父母包办
婚姻大事，就是没有平等自由权的人，不
是独立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冯素娥大
胆的抗婚行动，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
《新琼崖评论》《琼崖新青年》等刊物发表
署名文章支持她的行动。

随着大革命运动的兴起，1926 年
夏，中共琼崖地委为了适应琼崖新文化
发展的高潮，满足群众迫切要求获得新
文化、新知识的欲望，在府城女子第一
高小的基础上，又派出一批女共产党员
和进步女青年分别在海口、府城、文城、
临城、澄城、万城、陵城等地办起女校，
校长和教师多由女共产党员或进步女
青年担任。

1925年 12月，广东省妇女解放协
会琼崖分会在海口成立。在妇女解放协
会的带领下，琼崖妇女进入了有组织、有
领导、有政治目标的斗争。她们在“男女
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赞助劳动妇
女同胞”“工资平等”“地位平等”“社交自
由”“婚姻自由”的口号下，组织妇女剪长
发、放缠足、上学校、学文化，参加反帝反
封建革命斗争。《海南妇女斗争概况》记
载：昔日琼崖妇女目不识丁，没有自己的
正名。妇女上了平民学校和夜校后，开
天辟地第一次取了自己喜欢的名字。如

“一人”“二天”“三江”“四海”“五洋”等，
这些名字易记好学，并带有革命色彩。

在革命低潮中坚持斗争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国民党
军对琼崖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疯
狂屠杀。中共琼崖特委撤到农村继续坚
持斗争。在革命形势受挫的情况下，大
批琼崖妇女加入农会，并在斗争中加入

中国共产党，如琼山的刘秋菊、冯彩凤、
林梅英、梁爱蓉等，仅咸来乡党支部就发
展了10名女党员。文昌县清澜乡党支
部8名党员中就有5名妇女。南阳乡党
支部有几个党小组，其中一个党小组全
部由妇女组成。这些新入党的妇女党员
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风险，接济
革命同志，传递情报，趁敌不备时在墟镇
附近散发传单、张贴布告。

1927年9月，塔市乡成立农民赤卫
队，刘秋菊第一个报名参加。在农民赤
卫队中，她表现得非常积极，和赤卫队的
男同志一样，一起操起长矛大刀，巡逻放
哨，经常破坏桥梁、割电线，千方百计地
阻止或削弱敌人的“清剿”。她担任交通
员时，勇敢机智，冒险排难，出色地完成
党交给她送情报、当向导的任务，多次得
到组织的表扬和奖励。1927年11月，
刘秋菊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琼崖
苏维埃政府机关100多人被国民党军队
围困在母瑞山上，大部分人牺牲，最后仅
剩26人，其中就有王惠周（冯白驹妻子）、
李月凤（炊事员）等4位女同志。1933年
2月下旬，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的冯白驹等
人，决定突围下山寻找党组织，由女炊事
员李月凤带路，昼伏夜行潜往澄迈县二
区尖石岭根据地，途中李月凤进村联系，
落入敌手，敌人对她施用毒刑，但李月凤
正气凛然，痛斥敌人，被敌人活活打死。

在革命陷入低潮后的艰难恢复时
期，广大琼崖妇女挺身而出，热情地支持
红军的活动。从1933年4月到1937年7
月，琼崖各地红军战士坚持武装斗争，可
是在工作中困难重重，特别是吃、住问题
更为突出。此时，各县都有一些革命母
亲和女地下交通员挺身而出，特别是琼
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等地的革命母
亲尤为突出。她们中许多人在大革命时
期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风云多变的
艰苦岁月里，她们的丈夫或子女遭受国
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因而把革命同志视
如亲人。她们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或
挖地洞接洽和掩护革命同志；或设法联
系、查找失散的同志；或协助红军战士开
展打没活动；或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当联络
员，传递情报。据《琼崖妇女革命斗争记
事》记载：1935年至1936年，琼崖各级党
组织在各地发动妇女组织“姐妹会”，以结
伴姐妹为名秘密串联妇女，开展革命活
动。妇女运动在全琼又逐步开展起来。

与日寇血战到底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
响下，琼崖各界妇女积极参加保卫琼崖

动员委员会、抗日后援会、学生自治会、
同志会、教师会和姐妹同志会等抗日爱
国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中
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琼崖广大妇女积
极投身抗日活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全琼各地出现父母送儿女，妻子送
丈夫，兄弟亲朋相送上前线抗战的场
面。在琼崖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
多基层妇救会的领导人，前赴后继，为抗
战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日本军队

“蚕食”时期，仅琼山县就有陈淑梅、郑玉
梅、黄秀仙、黄桂玉、姚惠琼、梁乙香、林
美华等25名乡妇救会会长和261名妇
女先后牺牲。感恩县板桥乡妇救会委员
王爱菊、昌江县新街妇救会骨干李翠容、
琼山县金堆乡妇救会主任梁爱香、文昌
县翁田乡妇救会副会长邢毓花等被捕
后，坚贞不屈，宁死不从，先后牺牲在日
本军队的屠刀下。

1943年夏，中共陵崖保乐办事处成
立，办事处设立妇女组。妇女组的同志
带着党的指示，深入到各个黎村苗寨，进
行宣传发动工作。她们根据少数民族妇
女爱唱山歌的特点，结合日军侵略中国
的事实，自编不少抗日救国的山歌，以激
发少数民族妇女的爱国热情。她们还与
少数民族妇女交朋友，下到村庄后，帮助
她们做家务、干农活，以消除她们对汉族
同胞的偏见。到抗战胜利时，全边区有
100多名妇女参军参战，许多黎族妇女
也参加了运输队和医疗队。文昌头苑乡
的占生民是当时有名的“革命大姐”。每
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路过她家，她
都主动接应。她经常存着成打的毛巾和
木屐，以备抗日战士来时使用方便。每
次战斗刚刚结束，她就奋不顾身地赶上
搜寻和抢救受伤的抗日同志。

积极参与社会改造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
布《婚姻法》。9月28日，海南军政委员
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
海南人民法院和海南民主妇女联合会筹
备委员会（简称海南妇联）联合邀请有关
部门，就如何宣传贯彻执行《婚姻法》举
行了座谈会。海南妇联和其他5个群众
团体联合发出《为保障妇女权利进一步
协助政府贯彻婚姻法的联合通知》。以
贯彻新婚姻法为契机，海南广大妇女纷
纷投身社会改造运动，成了革除旧社会
顽痼的生力军。

崖县妇女纷纷勇敢站出来与地主恶
霸斗争，六盘乡妇女骨干发动当过20余
年雇工的妇女黎士兴站出来指证地主的
罪恶，使地主瞒田匿产的企图没得逞。
《中国共产党三亚历史》第二卷记载：
1951 年崖县参加土改运动的农民有
42960人，其中妇女21185人，占总人数
的51%。在琼中县，全县各级妇女组织
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并组织20名黎
族女青年团员学习犁田，以点带面地激
发全县妇女生产热情，改变少数民族地
区女不犁田的旧习惯。

在党组织和妇联会的具体组织下，
海南广大妇女积极参政议政。据1952
年9月统计，琼东县农村有妇女干部774
人，担任乡农会主席的妇女有63人，参
加乡村政权的妇女有299人。1951年5
月，参加琼东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妇女代表有24人，占代表总额的
20%。这标志着，海南广大妇女在政治
经济上全面获得了解放。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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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
琼崖妇女参加革
命人员的比例之
高和所作贡献之
大都是全国罕见
的，仅有名有姓的
女 烈 士 就 有 近
2000人，她们的
革命事迹是琼崖
人民宝贵的精神
财富。

刘秋菊。

1949年7月，琼崖区党委和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在乐东县番阳墟创办了琼崖妇女
学校。图为该校甲班毕业生合影。

琼文抗日根据
地妇女用碎布缝制
送给独立总队战士
用的慰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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